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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发行结果 

暨股份变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发行数量和价格 

股票种类：人民币普通股（A 股） 

发行数量：183,594,706 股 

发行价格：4.47 元/股 

●预计上市时间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或“科

力远”）于 2019年 4 月 2日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出具

的《证券变更登记证明》，本次发行的新增股份已完成股份登记手续。本次新增股

份为有限售条件流通股，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吉利集团”）

持有股份为限售期为 36 个月，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普汽车”）

持有股份限售期为 12 个月，限售期自股份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本次发行新增股

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

日起开始计算。 

●资产过户情况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之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 

●验资情况 

2019年 3月 28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验字

[2019]第 27-00003 号）。根据验资报告，公司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183,594,706.00



元，截至 2019年 3月 28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53,281,386.00

元，股本为人民币 1,653,281,386.00 元。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审批程序 

1、上市公司的决策过程 

2018 年 8 月 12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重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上市公司与交

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 

2018 年 10 月 12 日，上市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交

易的相关议案。独立董事对本次重组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同日，上市公司与交

易对方签署了《<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 

2018 年 10 月 22 日，上市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本次

交易的相关议案。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草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 

2、交易对方的决策过程 

2018 年 8 月 10 日，吉利集团召开了股东会，同意吉利集团向科力远转让其

持有的 CHS 公司的全部股权，同意吉利集团与科力远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及后续补充协议。 

2018 年 8 月 10 日，华普汽车召开了股东会，同意华普汽车向科力远转让其

持有的 CHS 公司的全部股权，同意华普汽车与科力远签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

议》及后续补充协议。 

3、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上市公司已于 2019 年 2 月 28 日收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湖南科力远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向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9]276 号）。 

（二）本次发行情况 

1、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 A 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

民币 1.00 元。 

2、发行方式及发行对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方式为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发行对象为吉

利集团和华普汽车，吉利集团持有华普汽车 90%的股权，为华普汽车的控股股东。 

3、发行股份的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

参考价的 90%。市场参考价为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60 个交易日或者 120 个交易日的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董事会决

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

票交易总额/决议公告日前若干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日，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日。本次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

日、60 个交易日、1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的 90%（元/股） 

前 20个交易日 4.68 4.22 

前 60个交易日 5.04 4.53 

前 120个交易日 5.56 5.01 

经交易各方协商确认，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发行价格选择首次董事会决议

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为市场参考价，本次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发行价格按照不低于首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的原则，经各方协商一致确定为 4.47元/股。本次交易涉及的发行股票的最终

发行价格及定价原则已经公司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批准。 

4、发行股份数量 



本次交易中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为 82,066.83 万元，根据本次重组的交易方

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18,359.47 万股。公司向吉利集团

和华普汽车发行股份的数量如下： 

序号 交易对方 
持有 CHS 公司 

股权比例 

发行股份支付对价 

（万元） 

拟发行股份数量 

（股） 

1 吉利集团 9.90% 21,970.00 49,149,883 

2 华普汽车 27.07% 60,096.84 134,444,823 

合计 36.97% 82,066.83 183,594,706 

注：上表拟发行股份数量已作去尾处理，其余数值均保留 2 位小数，若出现总数与各分

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在本次发行的定价基准日至本次发行完成日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

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发行数量也将根据发行价格的调整

情况进行相应调整。 

5、股份锁定安排 

吉利集团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股份，自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 36个月内不

得转让。华普汽车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股份自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 12个月内

不得转让。 

在上述股份锁定期限内，吉利集团和华普汽车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因上

市公司发生配股、送红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份

锁定安排。 

如吉利集团和华普汽车所提供或披露的信息涉嫌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在形成调查结论

以前，吉利集团和华普汽车暂停转让其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根据华普汽车出具的《关于不存在减持计划的说明函》，“根据《上市公司

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华普汽车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对价

股份自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 12 个月内不转让。截至本说明函出具之日，

华普汽车不存在上述锁定期届满后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计划。” 

若中国证监会或上交所对本次交易中吉利集团和华普汽车所获得对价股份的

锁定期有不同要求的，吉利集团与华普汽车将自愿无条件按照中国证监会或上交

所的要求进行股份锁定。 

（三）资产过户情况 



根据佛山市禅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 2019 年 3月 26日核发的《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3206795183）， 截至本公告书出具之日，CHS公司

因本次交易涉及的股权过户事宜已办理完毕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本次交易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形。 

（四）验资和股份登记情况 

2019 年 3 月 28 日，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本次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行了验资，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大信

验字 [2019]第 27-00003 号）。根据验资报告，公司本次新增注册资本

183,594,706.00元，截至 2019年 3月 28日止，公司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653,281,386.00元，股本为人民币 1,653,281,386.00 元。 

本次发行股份的新增股份已于 2019年 4月 2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股份登记手续。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其限售期满的次一

交易日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预计上市时间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一个交易日）。限售期自股份发行结束之日起开始计算。 

（五）独立财务顾问及法律顾问的结论性意见 

1、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科力远本次交易已获得的批准和核准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目前，本次交易所

涉及的资产过户和股份对价发行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科力远已合法取得标的

资产的所有权。标的资产相关实际情况与此前披露的信息不存在差异，相关协议

及承诺已切实履行或正在履行中。自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重组的核准批

复后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更换情况。

本次重组实施过程中，上市公司资金、资产不存在被实际控制人或其他关联人占

用，或上市公司为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提供担保的情形。相关后续事项的办理

不存在实质性法律风险和障碍。 

2、法律顾问结论意见 

科力远本次重组的实施过程操作规范，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和《重组

办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已经取得现阶段根据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必须取得的批准和授权，具备实施的条件；本次重组所涉及的

标的资产已完成过户登记手续，过户手续合法有效，科力远已合法取得标的资产

的所有权；交易各方约定本次重组相关事宜的相关协议均已生效，对于相关协议

和承诺，相关责任人并无违背协议和承诺的行为；在相关各方充分履行相关协议

及承诺的情况下，其他相关后续事项的履行亦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和实质性风险。 

二、发行结果及发行对象情况 

（一）发行结果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行股份数量为 18,359.47万股，发行结果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发行股份数量（股） 锁定期（月） 

1 吉利集团 49,149,883 36 

2 华普汽车 134,444,823 12 

合计 183,594,706 -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吉利集团 

公司名称：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3 年 3 月 24 日 

经营期限： 2003 年 3 月 24 日至 2033 年 3 月 23 日 

注册资本： 93,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李书福 

住所： 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1760 号 

主要办公地点： 杭州市滨江区江陵路 1760 号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000747735638J 

经营范围： 

汽车的销售，实业投资，机电产品的投资，教育、房地产投资，投

资管理，汽车整车、汽车零部件的技术开发；汽车外形设计，汽车

模型设计，经营出口业务（范围详见《进出口企业资格证书》）。 

2、华普汽车 

公司名称： 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00 年 9 月 1 日 

经营期限： 2000 年 9 月 1 日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 

注册资本： 24,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 杨健 

住所：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工业园区 

主要办公地点：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工业园区 



公司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61321523993 

经营范围： 

汽车及零部件制造销售，空调电器部件生产，从事货物进出口和技

术进出口业务，从事汽车制造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三、本次发行前后公司前十大股东变化 

（一） 本次发行前，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本次发行前，截至 2019年 3月 29日，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267,644,720 18.21 

2 钟发平 101,643,428 6.92 

3 高雅萍 37,161,410 2.53 

4 沈祥龙 36,230,000 2.47 

5 盛春林 31,446,540 2.14 

6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云

溪 2 号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1,446,540 2.14 

7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融·汇盈 32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 
29,660,000 2.02 

8 季爱琴 25,040,180 1.70 

9 财通基金－平安银行－湖南景明投资发展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20,090,821 1.37 

10 深圳宏图瑞利投资有限公司 18,970,164 1.29 

（二） 本次发行后，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截至本次新增股份登记日（即 2019 年 4 月 2 日），公司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 

1 湖南科力远高技术集团有限公司                                                                                                       267,644,720 16.19 

2 上海华普汽车有限公司                                                                                                               134,444,823 8.13 

3 钟发平 101,643,428 6.15 

4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49,149,883 2.97 

5 高雅萍 37,161,410 2.25 

6 沈祥龙 36,230,000 2.19 

7 盛春林 31,446,540 1.90 

8 北信瑞丰基金－浦发银行－爱建信托－爱建信托云溪

2号事务管理类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1,446,540 1.90 



9 华融国际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华融·汇盈 32 号证券投

资单一资金信托                                                                        

29,660,000 1.79 

10 季爱琴                                                                                                                             25,040,180 1.51 

（三）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控制权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科力远集团持有科力远 18.21%的股权，为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

钟发平先生通过广东科力远间接持有科力远集团 79.00%的股权，为科力远集团的

实际控制人，同时钟发平先生直接持有上市公司 6.92%的股权。钟发平先生直接

持有及通过科力远集团间接控制上市公司 36,928.81 万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本

总额的 25.13%，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完成后，钟发平先生直接持有科力远 6.15%股权，科力远集团持有科

力远 16.19%股权，钟发平先生直接及间接合计控制上市公司股份的比例为 22.34%，

仍为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 

 

四、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表 

证券类别 发行前数量（股） 变更股份数量（股） 发行后股份数量（股） 

有限售流通股 0 183,594,706 183,594,706 

无限售流通股 1,469,686,680 0 1,469,686,680 

合计 1,469,686,680 183,594,706 1,653,281,386 

 

五、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详见公司在 2019年 3月 2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披露的《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报告书》

之“第九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相关内容。 

 



六、本次交易相关中介机构 

（一） 独立财务顾问 

名称：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霍达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华一路 111号 

电话：0755-82943666 

传真：0755-82944669 

项目经办人：韩汾泉、宋维、黄玉海、王嘉成、宋晓晖、陶玏艺、王杰 

（二） 法律顾问 

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单位负责人：马卓檀 

住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08 号特区报业大厦 2401、2403、2405 

电话：+86 755 83515666 

传真：+86 755 83515333 

项目经办人：何俊辉、李晓丽 

（三） 审计机构 

名称：中兴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单位负责人：李尊农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一号四川大厦东座 15层 

电话：（010）68364878 

传真：（010）68364875 

项目经办人：张少球、张峥 

（四）资产评估机构 

名称：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智 

住所： 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28号凯晨世贸中心东座 F4层 939室 

电话：010-88000066 

传真：010-88000006 



项目经办人：余衍飞、李爱俭 

 

特此公告。 

 

湖南科力远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 年 4月 4日 

 


